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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益阳市资阳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

管理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

益阳市资阳区殡葬事务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《关于请求核定资阳区乡镇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标准的报告》收悉。根据湖南省发改委、民政厅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殡葬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》(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675号)文件要求,为加强殡葬服务价格管理,更好地促进我区农村公益性公墓规范有序健康发展,参照周边县市区公益性公墓价格水平，现就我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核定我区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标准为100元 /穴·年,一次性收费不超过20年。到期仍需继续使用的, 应当办理续用手续。

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内容包括公墓设施维修、保养和管理,所收取的维护管理费主要用于周期内的日常环境维护、安全管理和硬件设施、墓地管理劳务费等。

农村公益性公墓属社会公益事业,不得以营利为目的。除维护管理费外不得巧立名目、分解项目收费，不得误导、捆绑、强迫其他消费。

对重点优抚对象及城乡低保、五保、一二级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,各乡镇、街道应视情况予以减免公墓维护管理费用。

农村公益性公墓不得对外开展墓穴的经营活动,不得向本乡镇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,不得接纳遗体土葬。墓区内禁止建造豪华墓、宗族墓、活人墓,禁止从事封建迷信活动,禁止骨灰装棺再葬。农村公益性公墓应当凭火化(或死亡)证明、户籍证明、安置协议等安排墓穴。
农村公益性公墓应设立服务机构,配备工作人员, 建立健全墓穴登记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, 财务收支情况须纳入政务公开内容。你中心应督促服务机构指定专人负责公墓日常的管理与维护,做好绿化保洁、安全保卫等工作,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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